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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浙江作为改革开

放的前沿阵地，历来注重运用

法治手段推进重大改革。早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

就将法治建设作为破解改革

难题、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战略，置于“八八战略”的全

局中统筹谋划。2006 年《中共

浙 江 省 委 关 于 建 设“ 法 治 浙

江”的决定》的作出，开启了以

法治规范、引领和保障全面深

化改革的新篇章。二十年来，

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砥砺前

行，始终坚持改革与法治双轮

驱动，坚持破立并举，走出了

一条以法治引领改革、以改革

完 善 法 治 的 生 动 实 践 之 路 。

站在法治浙江建设二十年的

历史新起点上，我们必须深刻

把握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

法治国的辩证共生关系，坚持

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

完善法治。

（一）（一）

统筹推进法治与改革相协

同，既是时代赋予的重大实践命

题，更是深化规律性认识的重大

理论课题。准确把握两者的双

向互动逻辑，是确保改革在法治

轨道上行稳致远的应有之义。

深刻把握“破旧立新”的演进

规律，坚持破立并举。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

过程，破是手段，立是目的。”“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制

度建设为主线，更应突出破立并

举、先立后破。”这一重要论断纠

正了部分人眼中“改革就是要冲

破法律束缚”的片面观念，深刻揭

示了法治作为稳定器、改革作为

催化剂的螺旋演进规律。“破”与

“立”是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

的一体两面，“破”需要“立”的方

向指引，而“立”则蕴含着“破”的

勇气与担当。二十年来，浙江始

终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原

则，通过人大立法授权为改革保

驾护航，确保每一项重大变革都

运行在制度的轨道上。

深刻把握“双轮驱动”的内在

逻辑，凝聚协同合力。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

两翼、车之两轮，相互依存、缺一

不可。”同时要做到“重大改革于

法有据、依法依规进行”。改革

是调整深层次的利益格局，具有

强烈的突破性；法治是规范秩

序、固化成果，具有持久的稳定

性。两者需要在动态平衡中形

成合力，改革为法治提供实践土

壤与创新活力，法治为改革提供

规范指引与制度保障。离开改

革的强劲动力，法治建设就会陷

入因循守旧的泥潭，沦为僵化教

条；没有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改革事业就可能偏离正确航向，

改革取得的红利也难以得到有

效固化。浙江深知“在法治下推

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

辩证法。历次重大改革都做到

了坚持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

统一、相衔接，在法治下推进改

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深刻把握“制度闭环”的实

践路径，沉淀改革成果。改革的

最终目的不仅在于解决一时一

地的问题，更在于形成长效管用

的制度规范。浙江在法治化改

革的探索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的

“政策试错——标准提炼——立

法固化”的闭环机制。对于实践

证明行之有效、具备普遍推广价

值的改革举措，浙江总是能以敏

锐的立法触觉，及时将其上升为

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这种

对改革成果的法治化确认，既防

止了改革的“一阵风”和“翻烧

饼”，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与稳

定性，又不断推动着浙江省域法

规体系的自我进化与完善，实现

了改革红利的长效释放，为全省

乃至全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制度样板。

回顾法治浙江建设二十年

的波澜壮阔，就是一部以法治思

维破解发展瓶颈、以立法形式固

化改革成果的壮丽史诗。历届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法治建设作

为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关键

抓手，走出了一条脉络清晰、层

层递进的制度演进逻辑。

一是从“权力约束”破题，掀

起政府职能法治化变革的自我

革命。面对传统行政审批制度

暴露出裁量权泛化、部门林立等

结构性体制困境，浙江率先启动

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开

展“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这

场改革将宪法法律中抽象的“依

法行政”原则，创造性具象化为

清晰可查的权力运行规则。“权

力清单”精准界定“法无授权不

可为”，“负面清单”划定“法无禁

止即可为”。通过大幅下放权力

事项、全面取消省级非行政许可

审批事项，深化构建职责明确、

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二是从“流程再造”发力，推

动公共服务效能与法定权利的

提升。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纵

深推进，2016年开启的“最多跑

一次”改革不仅是一场运用大数

据思维打破“信息孤岛”的效率

革命，更是一次深刻的法治实

践。同时，全国“放管服”改革领

域首部综合性地方法规《浙江省

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

将“清单化管理”“政务服务网统

一平台”等前期改革成果全面吸

收，实现了改革成果从“政策红

利”向人民群众“法定权利”的

转化。

三是从“整体智治”出发，护

航政府自身数字化转型与规制

创新。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

省域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求，浙

江的改革从单点突破的“政务服

务流程再造”加速向跨部门协同

的“政府业务流程根本性重塑”

演进。2021年，全省全面启动数

字化改革。这场改革的核心绝

非简单的“业务上网”，而是通过

“系统集成”打破部门间的数据

壁垒与体制藩篱，构建跨层级、

跨区域、跨部门的“整体智治”体

系。在法治助力上，浙江出台

《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浙江省

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率先在省

级层面为公共数据共享与授权

运营等立下法定规矩，用刚性的

法律条款打通了政府系统集成

的“任督二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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